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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潭向山觀光旅館ＢＯＴ可行性評估及先期規劃案

柒 風險分擔原則 

一、確認風險因素及可能影響  

(一 )政策風險  

1.費率政策  

本計畫屬非公用事業，公部門之費率政策將影響日後營

運之營收，管理處需負擔大部份風險責任，特許公司事

前必須詳細估算投資成本，亦需負擔部分風險。 

2.法律變化  

在法律變化上，由於本計畫在土地租用方面自興建至營

運管理適用相關的促參法令，公有土地出租及設定地上

權租金有其優惠。本計畫亦享有「促進民間參與公共建

設法」中所規定重大公共建設之營所稅優惠。若產生法

律變化將使特許公司營運成本大幅增加，導致無法得到

預期之營收的風險。而管理處必須負大部分風險。 

3.開發核准變化  

本計畫開發核准評估年期為 50 年，興建年期 4 年，營

運年期自民國 101 年開始 46 年。旅館營運後所設置之

各項服務設施，需符合於目的事業法「發展觀光條例」

之規定，且土地上針對特定目的事業用地之容許使用項

目檢討後，土地使用之適法性與合法性亦無問題，營運

上亦符合於土地使用管制的規定。若開發核准變化可能

造成營運型態改變或使開發停止之風險，則須由管理處

負擔風險。 

另有關觀光旅館業之籌設、經營與管理、從業人員之管

理，應依照「觀光旅館業管理規則」辦理。而本計畫建

築及設備之設置，均需依「觀光旅館建築及設備標準」

辦理，其中建築設計、構造、設備除依本標準規定外，

並應符合有關建築、衛生及消防法令之規定。除一般觀

光旅館應附設之設備外，並得依本標準所列酌設附屬設

備。如特許公司由於未依上述管理規則及相關標準辦理

而使開發核准變化，則必須自行負擔其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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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公共設施的配合  

本計畫周邊計畫興建之之公共設施設施包含遊客中

心、停車場等，若旅館建築興建開始前，管理處未能完

成進出本計畫基地之出入口與環境之整理維護，可能影

響特許公司權益，影響特許公司營運之營收，此風險必

須由管理處與特許公司一同分擔。 

5.稅賦的增加  

本計畫符合重大公共建設範圍之規定，也因此享有民間

參與重大公共建設之營利事業所得稅優惠，五年免徵營

利事業所得稅，若營所稅增加將增加營運成本；另外，

若因本計畫營運後，帶動地價提高，也使地價稅支出增

加。特許公司必須在投標前充分估算財務投資成本以降

低其風險。則必須由管理處與特許公司共同分擔風險。 

6.特許權變化  

關於管理處所允諾之特許權，如：經營年期、經營範圍

與經營項目若有變化，則影響特許公司之權益，屆時需

於契約中明訂特許權內容以保障特許公司，降低其特許

權變化產生之風險。 

(二 )金融風險  
本計畫開發評估年期 50 年，由於前後經過時間長，

可能面臨到金融上利率變化、匯率變化、通貨膨脹等問

題，特許公司需事前詳細估算投資成本，負擔大部分風

險。而由於本計畫涉及較大規模之資金流動，特許公司合

作之融資機構可於事前進行專業之財務試算，提供特許公

司參考，協助計畫之執行，融資機構因此需負擔部分風險。 

(三 )市場風險  

1.競爭風險  

於可行性評估報告中市場調查之計算已掌握概略之市

場之競爭規模，特許公司必須在投標前自行估算財務投

資成本，並負擔其市場競爭時收益降低之全部風險。由

於本計畫涉及較大規模之資金流動，特許公司合作之融

資機構可於事前進行專業財務試算，供特許公司參考，

融資機構需負擔部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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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需求風險  

於可行性評估報告中市場供需現況調查分析與預測已

說明市場之市場之需求與目前之供需狀態，特許公司必

須在投標前自行估算市場需求，並負擔其需求量不若預

期時收益降低之風險。而合作之融資機構可於事前進行

專業財務試算，供特許公司參考，融資機構需負擔部分

風險。 

3.附屬事業營收未如預期  

本計畫於可行性評估報告中市場供需現況調查分析與

預測並未述及附屬事業之營收，特許公司必須在投標前

自行估算附屬事業營收，並負擔營收未若預期時之風

險。而合作之融資機構可於事前進行專業財務試算，供

特許公司參考，融資機構亦需負擔部分風險。 

(四 )完工風險  

1.工期延誤  

本計畫若建築興建或內部裝潢與設備工程工期發生延

誤，增加額外人事、財務支出影響其經營之時效與收益

時，特許公司必須自行負擔此風險。 

2.成本超支  

若本計畫於建築興建或內部裝修時成本超支，勢必追加

經費增加其經營之成本，特許公司須自行負擔此成本超

支風險。合作之融資機構亦需負擔部分成本超支的風

險。 

3.無法完工  

若本計畫於建築興建或內部裝修遇無法完工之狀況，影

響其營運之時效與收益時，特許公司必須自行負擔此風

險。 

4.環境保護  

本計畫屬管理處提案，以 BOT 方式進行招商，本計畫

於施工及營運所產生之環境保護成本，特許公司則需負

大部分之風險。而管理處則需負擔部分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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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審核延誤  

本計畫於旅館建築興建書圖審核階段有所延誤，致使工

程無法順利，管理處與特許公司皆應負擔其風險。 

6.技術與品質問題  

計畫中旅館建築與內部裝潢、設備之施作，若施工技術

未達標準或工程品質未符預期，由於營造廠商與特許公

司有其合作契約，特許公司應就技術與品質工程之負擔

所有風險。為確保技術與品質，建議特許公司與承包商

團需審慎簽訂建造合約。 

7.勞工風險  

於本計畫各項興建、裝修工程進行期間，有關勞工風險

應由特許公司負主要之分擔重責。而管理處則需站在契

約合作夥伴與督導者的立場上，加強特許公司對勞工安

全支各項要求，並可在契約中規定特許公司應替工程與

勞工安全購買一定程度之保險，一方面保障工安，再者

亦可藉由保險契約分擔特許公司之風險。 

8.貸款增加  

於本計畫興建期或營運期，當初特許公司與融資機構本

應簽訂貸款之契約，若則由於貸款增加造成本計畫成本

增加時，由於融資機構資金之運用較為充足，應負較大

部分風險，特許公司亦需負擔部分風險。本風險可在兩

造契約議定時互相協調，以分擔其風險。 

(五 )營運風險  

1.勞資糾紛  

於興建期與營運期間若產生勞資糾紛，產生法律訴訟或

員工抗爭情況，特許公司必須自行與員工代表協調，並

負起因勞資糾紛帶來之收益減損或法律責任之風險。 

2.營運績效  

於可行性評估報告中財務分析營收之預測可供參考，特

許公司必須在投標前自行評估，並負擔若本計畫營運績

效不若預期之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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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 )法律風險  

1.擔保結構  

關於本計畫之擔保結構，融資機構應審慎評估，由於本

案屬於 BOT 之性質，土地為公有土地並不屬特許廠商

所有，因此僅進行地上物設定，惟風險仍需融資機構事

先審慎評估，並負大部之風險。 

2.特許公司破產  

特許公司若產生財務問題導致破產，風險分擔對象主要

為民間機構，而政府、融資機構則需負擔次要風險。因

此管理處需在甄審時評選出最適廠商外，亦需衡量其經

營管理能力做為評選標準。而融資機構亦需在合作前審

慎評估特許公司提出之財務計畫。 

3.金融協議不履行  

特許公司與融資機構間若產生合作問題，一造或雙方有

不履行協議之風險。則特許廠商與融資機構需共同負擔

其造成之風險。建議雙方需在金融協議前針對多種狀

況，設定事前防範機制。 

4.擔保強制  

關於本計畫之擔保強制，融資機構應審慎評估，由於本

案屬於 BOT 之性質，土地為公有土地並不屬特許廠商

所有，因此僅進行地上物設定，惟風險仍需由融資機構

負大部之風險。 

(七 )不可抗力風險  

1.地震、水災、颱風等不可預知或不可抗力

之天然災害  

契約應要求特許公司購買保險，承擔天然災害風險。特

許公司所遭受天然災害而受重大損害時，管理處可依政

府相關法令協調金融機構辦理天然災害復舊貸款，或其

他紓困方案。融資機構則可適度降低利息協助特許公司

度過難關。 

2.政局不穩、軍事行動、政治變化等不可預

料且無法抗拒之事由  

雙方綜合情事加以認定，若認定無法達成協議，由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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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處理。視為不可抗力事件或除外情事，依契約規

定，由政府依法提供補救措施。 

二、風險分擔的原則  

風險分擔應依成本及控制能力為標準，分擔給最具承擔能

力的當事人。理論上公部門具有較高之風險承擔能力，民間機

構對風險承擔的能力小，因此投資成本中必須明確計入風險成

本否則一但發生風險事件即可能陷入破產困境。就主層次而言

其分擔對象主要為政府、民間機構、融資機構等三方面，就次

層次而言民間機構的風險尚可分擔至承包商、供應商、保險公

司，為其分擔風險。 

以下就本計畫可能出現之風險及風險分擔對象及項目如下

表所示： 
分擔對象及項目 管理處 特許公司 融資機構 

費率政策    

法律變化    

開發核准變化    

公共設施的配合    

稅賦的增加    

政策

風險 

特許權變化    

利率變化    

匯率變化    

金融

風險 

通貨膨脹    

競爭風險    

需求風險    

市場

風險 

附屬事業營收未如預期    

工期延誤    

成本超支    

無法完工    

環境保護    

審核延誤    

技術與品質問題    

勞工風險    

完工

風險 

貸款增加    

勞資糾紛    營運

風險 營運績效    

擔保結構    

特許公司破產    

金融協議不履行    

法律

風險 

擔保強制    

不可抗力風險    

資料來源：本計畫整理           ：主要分擔者  ：次要分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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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風險因應或減輕策略  

(一 )管理處  

1.延長年期 

若特許公司遭受上述風險而造成營運困難時，管理處可

檢討調整特許廠商營運年期，協助特許公司因應上述風

險。 

2.降低權利金及土地租金 

若特許公司遭受上述風險而造成營運困難時，管理處可

檢討調整權利金及土地租金費率，降低權利金之收取，

協助特許公司因應上述風險。 

3.協助復舊貸款 

特許公司若遭上述風險而受重大損害時，管理處可依政

府相關法令協調金融機構協助辦理天然災害復舊貸

款，幫助特許公司儘速恢復營運。 

(二 )特許公司  

1.審慎評估 

建議特許公司可委託有經驗之財務顧問公司估算投資

成本或財務規劃，降低風險發生，審慎評估投資計畫。 

2.研擬妥善保險計畫 

特許公司可做完善保險規劃，考量各項損害防阻措施與

保險之配合，承擔風險造成之財務損失，以利本計畫區

復舊建設之進行與恢復營運。 

(三 )融資機構  
建議融資機構可進行較精確之財務規劃試算，降低風

險發生，審慎評估投資計畫可行性，並決定融資的可能性。 


